
第四十四条  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结余计

算及分配表、收支情况表、专项基金增减表和有关附

表。

第四十五条  财务情况说明书主要说明单位的各

项财务收支情况，各项资金增减变动情况，结余及其

分配情况，对本期或者下期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影响的

事项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财务事项。

第四十六条  单位应当建立财务分析的指标体

系，主要包括经费自给率、总收入增长率、收入结余

率、资产负债率、人员支出与公用支出占事业支出的

比率。

（1）经费自给率=（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 所属

单位上交收入 + 其他收入）

÷（事业支出 + 经营支出）

×100% 。

（2）总收入增长率 =（当年总收入 ÷上年总收入

- 1） ×100% 。

（3）收入结余率=（结余总额 ÷当年总收入）

×100 % 。

（4）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100%。

（5）人员支出比率=（人员支出 ÷事业支出）

×100%。

（6）公用支出比率=（公用支出 ÷事业支出）

×100% 。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国家物资储备事业单位基本建设投

资的财务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不执行本制

度。

第四十八条  有条件的单位经主管部门和财政部

门批准，可以执行同行业或相近行业的企业财务制

度。

具体包括：

（一）纳入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

（二）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的生产经营单位。

（三）事业单位经营的接受外单位投资要求回报

的项目。

第四十九条  储备物资管理局、储备物资办事

处，各直属单位可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本制

度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单位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并报国家局备案。

第五十条  本制度由财政部和国家物资储备局负

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制度自 1998 年度起施行。此前

国家局有关规定与本制度有抵触的以本制度为准，本

制度未明确的部分以财政部颁发的《事业单位财务规

则》为准。1993 年颁发的 “国家物资储备部门事业

单位财务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关于印发《中央级公检法机关
公用经费开支范围》的通知

（1997 年 4 月 7 日  财政部财文字 41 号发出）

根据有关财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结合公检法

机关经费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规范中央级公检法机

关的财务收支活动，加强财务管理与监督，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在征求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

央级公检法机关公用经费开支范围》（以下简称《开

支范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这次制定的《开支范围》，仅限于中央级公安、

安全、检察、法院和司法部门，地方公检法部门的机

关经费和业务费开支范围不变，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各部门对机关经费要单独管理和核算，并切实加强领

导和监督。机关经费不得挤占业务费，发现有挤占

者，扣减下年度业务费预算指标。各部门机关经费年

度预、决算上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同时抄送财

政部。

请各部门要认真执行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和有关规

定，切实加强财务管理，防止经费开支中各种违纪现

象的发生。

本《开支范围》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本《开支范围》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

政部 1992 年 3 月 16 日印发的《关于调整中央级公检

法部门业务费和机关经费开支范围的通知》（〔92〕财

文字第05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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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级公检法机关公用经费开支范围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